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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交通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8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 

貳、地點：本部 2002會議室 

參、主席：吳次長盟分(王主任穆衡 代)         記錄：李易如 

肆、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 

一、行政院及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運作方式。(報告單

位：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決議：洽悉。 

二、105 年度交通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2 次會議追蹤

事項辦理情形。(報告單位：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一)會議追蹤事項 1 (本部公路總局)：民間需求「各型汽

車新增掛牌車輛數按廠牌分」部分請公路總局針對辦

理情形再評估。 

發言重點： 

1.本部公路總局： 

(1)現行交通部統計查詢網所提供的掛牌資料未按廠

牌分，惟對於民間車商恐有影響權利及競爭地位

等疑義，故針對此項需求將再邀集法治單位釐清

是否屬可開放資料。 

(2)未涉及營業秘密之遊覽車資料已公開，如全年領

牌數、車齡資料等。 

2.本部統計處：交通部統計查詢網已定期提供按年、

月之新增掛牌總數，惟外界希望額外提供按廠牌

區分之資料集涉及公路總局權管，故現由公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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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研議評估開放可行性。 

3.Open Data聯盟張副會長維志：大型觀光巴士歷年

新增營業車輛資料是否有公開提供。 

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蕭副所長暉議：若無法提

供按廠牌名稱區分之資料集，亦可評估以代號方

式公布以滿足民間需求。 

5.主席：屬法規所允許範圍原則請各單位儘量公開，

惟亦需評估去識別化後之資料集開放提供後是否

具研究意義及符合民間所需求。 

決議：請公路總局針對本案資料開放之法規面再釐

清。 

(二)會議追蹤事項 2 (本部管理資訊中心)：本部行動策略

已提報「行政院政府開放諮詢小組會議」通過，本次

行動策略原則通過，請資訊中心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 

決議：洽悉，准予解列。 

(三)會議追蹤事項 3 (本部公路總局) ：「公路監理資料有

償利用服務收費基準」建議原則同意通過，惟委員有

提出的疑問，包含增加未來利用方效益的評估、個資

隱碼保護的說明等，請公路總局後續再補充。 

發言重點： 

1.本部公路總局：收費基準已報院，將配合於行政院

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討論；另前次會議委員建議

彈性收費基準一節，將於未來使用者使用計畫並報

部審核後，提供彈性收費；個資隱碼保護部分亦已

適當隱蔽處理。 

2.Open Data聯盟張副會長維志： 



~ 3 ~ 
 

(1) 有關 M08 資料部分因現況公布頻率為 5 分鐘產

出，致有心人士易於離峰時段得知車輛訊息，

建議交通部就隱私問題辦理隱私衝擊評估，同

時參考財政部辦理電子發票資料開放時亦有辦

理隱私衝擊評估方式，以進一步了解是否調整

離峰時段資料產生頻率，並保障交通部之開放

資料。 

(2) 隱私衝擊評估非單指去個資議題，請交通部思考

最小統計區概念以評估資料開放頻率單元，使

資料貼近原始分布並於保障個資情況下，充分

使資料流通釋出，以避免資料開放產生之後續

問題。 

3.本部高速公路局： 

(1) ETC 資料目前有個資隱碼並將車輛編碼等去除

後開放。原開放M08資料前曾評估以序號方式

提供，惟難以避免有心人士串接使用，故前經

行政院會討論後以去除所有序號後開放提供。 

(2) 局內目前開放資料本身未提供外界取得任何個

資，少數案例則屬有心人士刻意串，然此現象

屬資料提供者或資料使用者責任，仍須思考並

探討法律責任。 

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蕭副所長暉議：可考量夜

間模糊化，如至少累積達一定車輛數之時段區間才

公告等保護機制來開放資料。 

5.主席回應： 

(1) 資料開放及保障個資間之平衡須持續學習討論。 

(2) 即便為財稅資料模糊化後，於小樣本裡部分地區

細分後，仍易比對至個人資料，然此為資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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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必要階段，故建議後續各單位接獲申請個

案時，深入了解申請資料類別及後續使用分

析，以利機關後續思考及防範。 

決議：公路總局已提送：「公路監理資料有償利用服

務收費基準」報院，本案可解列，惟須持續

配合行政院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辦理。 

(四)會議追蹤事項 4 (本部路政司、航政司、運輸研究所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請航政司及路政司洽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及運輸研究所討論成立資料開放小組

事宜，並對於辦理資料開放積極作為。 

決議：洽悉。 

三、本部 105 年度開放資料集現況暨民間需求資料辦理情

形。(報告單位：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發言重點： 

1.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後續將依部內建議方式檢

討，並將資料集整併。 

2.音爵聲活有限公司楊營運長佳勳：中央氣象局可否

說明未成立資料開放推動小組原因；建議中央氣象

局若有諮詢小組可多了解民眾需求並提升資料開

放能見度。 

3.Open Data聯盟張副會長維志： 

(1) 現行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之資料集使用頻率

低，外界多傾向於各機關官網尋找資料，建議

單位可思考目前資料集及與官網間關係是否能

緊密結合，例如可透過資料集之詮釋資料確切

結合官網資訊，以利外界於使用資料時可透過

資料集與官網之密切結合獲取更多訊息，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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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資料實用性。 

(2) 現行單位所提供資料集(含三顆星以上資料)多屬

業務需求所產出，需經長時間清洗、整理後方

可使用，建議後續須思考所提供資料內容之品

質、如何改善以讓外界更易使用。 

(3) 目前與民眾溝通管道多已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之

「我還想要」功能，然交通部已設置與民間對

話功能之頁面，惟須先註冊才能檢視討論事

項，建議可修正交通部之介面及使用規則，以

提供更廣泛交流空間。 

(4) 建議若民眾詢問不同格式資料，可轉達網路上已

提供多種資料轉換平台供使用。 

(5) 部分機關提及資料以公開於網站，惟民眾所建議

提供開放「資料集」係因多有分析加值利用之

需求，故建議可不列為開放資料，但朝申請管

制方式供下載，如提供 API 方式開放，並限制

一定流量之合理使用範圍(如文化部、環保署)，

若有超量部分亦可採計收費方式，以鼓勵更多

加值單位使用。 

4.本部中央氣象局：局內諮詢小組預計於今年 9月 1

日成立。 

5.本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已提供開放英文版時刻表。 

6.本部民用航空局： 

(1) METAR為航空例行天氣報告，為航空駕駛、機

場管制人員等評估機場天氣所使用，暫無對一

般民眾開放；民眾欲得知氣象資料仍建議應以

中央氣象局所提供之訊息為主。 

(2) 另局內之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亦已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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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R之相關氣象資訊，可不經申請並獲取資

料，惟為保障資料為作業人員使用及考量伺服

器負荷，暫無以 opendata方式公開。 

(3) 現階段民眾對於METAR資料使用量低，是否應

特別投入成本開發需一併考量；另本局業已透

過資料交換方式每半小時將國際機場 METAR

資料上傳至全球航空資料庫，網路上亦有許多

查詢界面可獲得全球國際機場氣象資料。 

7.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本案應屬客戶表示公司數

位化服務之資料尚不周延所反映之需求，公司將持

續檢討數位化服務改善空間，若未來服務方式符合

民眾需求，此資料集亦可能評估下架作業。 

8.本部觀光局：民眾係建議提供公、民營遊樂區，目

前觀光局僅有轄管之觀光遊樂園資料，部分資料屬

其他單位權管則尚需洽業管單位溝通是否能取得

相關資訊，亦或評估以「全臺主題樂園網」內容彙

整後提供。 

9.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 「臺灣所有港口進出船舶明細」資料集需求部

分，港務公司僅可提供所轄港口資訊，亦已將

各港口資訊開放，然因現況各港系統差異以致

資料格式等不一致，港務公司已刻正整併資訊

系統，並將於整併後開放提供，惟「船東名稱」、

「貨櫃裝載數」涉及隱私，故暫不提供。 

(2) 「臺灣附近海運船舶即時資訊與動態」非屬港務

公司權責範圍，故無法提供此項資料 

10.本部航港局：有關「臺灣附近海運船舶即時資訊

與動態」，現由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建置 AI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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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偵測裝設有自動辨識系統之船舶 

11.本部運輸研究所：港研中心將評估了解資料開放

情形，惟以常態性而，因運輸研究所為研究單位，

AIS系統置於運輸研究所是否恰當仍應評估。 

12.管理資訊中心回應：現全球資訊網所提供之交流

空間屬早期規劃，當時作為較為保守，近期已檢討

相關作為及維運情況；另本部已設置政府資料開放

專區並提供民眾詢問討論空間，有關本次會議建議

事項建議可於該專區討論、改善頁面展示，以增加

與民眾交流互動。 

13.主席回應： 

(1) 本部現階段已完成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

動方案」要求之資料開放數量指標，感謝各單

位配合，也請持續協助達成各年度成長目標。 

(2) 請各單位持續了解各項開放資料之使用情形，未

來亦將請各機關於會議分享開放資料之實際作

為及資料引用案例分享，也可讓單位間交流了

解各項資料開放成果。 

(3) 請各單位各自檢視目前所開放之資料集，同時檢

討資料集與官網間之連結性(例詮釋資料中之

「資料集相關網址」欄位)，並評估是否於官網

上設置開放資料專區，以利詳述各資料之內容。 

(4) 本部現行提供之開放資料原則應朝向開放資料

格式上架，雖部分歷史資料現未符合，亦難以

一步到位，各機關仍應各自檢核已上架資料集

是否符合開放格式、資料存放位置、內容是否

方便擷取等情形。 

(5) 運研所之研究資料亦可評估未來將研究內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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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檔方式開放研究資料供外界使用。 

決議： 

1.請各單位於召開資料開放推動小組時依所業管資

料特性多加詢問資料需求者建議之資料儲存、保

管、陳列方式，透過與外界互動方式提升本部開

放資料之實用性及價值。 

2.有關民眾需求詢問事項及意見交流，除回復於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外，請評估一併列於本部及各機

關官網，讓外界能迅速了解過往討論過之相關問

題、可對應之資料集位置等，以避免重複詢問事

項造成業務單位負擔，並建議各機關可透過規劃

設置官網開放資料專區方式，再進一步提升各業

管開放資料之價值。 

3.本年度第 4次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將請「公

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PTX)同仁報告業

務辦理情形。 

4.各單位若經內部檢討、修正後有需將已開放資料

集下架之需求，亦需事先妥善週知公告作業，以

利資料使用者預為因應。 

5.AIS 系統長期使用規劃請運研所及航政單位共同

討論，惟本次民眾反映需求請運研所先行評估可

開放之範疇。 

四、 審計部調查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政府資料開放情形。(報

告單位：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發言重點： 

1.Open Data聯盟張副會長維志：  

(1)許多開放之資料集多屬「內容」而非可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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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可透過結構化方式將特定欄位內容萃

取為有價值之資料，非單指改變、竄改資料集

之內容(如新聞稿、開會通知等皆可將文件內容

結構化)；審計部此項調查係希望各單位可以結

構化方式開放資料集，後續國發會亦預計於今

年 9月左右提出相關作法。 

(2)現行各官網都有註明「政府網站開放宣告」，已

皆屬開放資料範疇，亦表示網站之所有內容皆

可提供外界加值、應用、商業化等，而透過結

構化方式可使外界更樂意使用交通部資料。 

(3)開放資料非單獨回答特定問題，而是於客製化

方式產生新價值，即便原屬例行業務且看似無

價值之資料亦在結構化方式呈現後，透過資料

剖析嶄露、凸顯價值。 

(4)另有效的將以前各界所詢之問題有效整理後，

可發現多為重複、類似之問題，建議亦應以結

構化方式呈現及產生價值；請檢討各官網後台

上稿機制，於架設網站時即納入開放資料概

念，使單位於上傳資料時即可以結構化方式提

供，無須重工耗時產生各類型資料檔案或重複

上稿。 

(5)單位應思考審計部所提資料管理、資料治理的

概念，藉由審計部本次審查報告思考行政程序

上如何改善並與開放資料概念結合，而非持續

辦理重複性工作。 

2.主席回應： 

(1)本部資料開放數量指標皆已符合行政院訂定

KPI，惟開放資料之品質及格式，需檢視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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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民間所需(如年報資料雖原則以 pdf呈現，但對

於有可運算、分析、應用等使用價值之資料內

容，亦需注意文件編輯時可採附表等方式陳列，

以供外界應用)，並排定期程以制度化方法滾動

式修正，以有效提升本部之開放資料品質。 

決議： 

1.請各機關依審計部列管項目訂定期程改善，另針對

民眾反映事項亦請合理範圍內積極妥適處理。 

2.各機關評估設置資料開放專區時，請思考如何於專

區內將資料集之詮釋資料清楚陳列(如資料欄位

等)，並緊密串連相關資訊，使民眾於瀏覽時即可

清楚掌握各資料集之內容。 

3.後續請各單位持續配合國發會落實資料品質精進

推動，持續推廣並落實以結構化方式提供開放資

料。 

4.未來於各單位內部資料推動小組會議，亦請就業務

資料面洽各外部委員、專家於各領域中了解資料應

如何提供以符合開放資料之精神。 

五、 各機關盤點資料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管理資訊中心) 

發言重點： 

1.本部管理資訊中心：盤點資料範圍各單位有不一

致部分，依國發會要求需深度盤點，亦包含內部

系統，非單指有開放之系統才辦理盤點。 

決議：請各主管於機關辦理後續更新盤點時，持續

協助督導辦理。 

散會：下午 4時 15分  


